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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所 指 宁夏崇源律师事务所

本律师 指 石宏成律师、白光耀律师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主席令 22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主席令 37号）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

融资工作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国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的通知》

国发〔2015〕51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 号）

国办发〔2024〕52 号

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

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驰远天合会计事务所 指 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财务评估报告》 指 《财务评估报告》驰天会商字[2025]1-0013

号

《实施方案》 指 《石嘴山市高新区蒸汽管网综合利用项目实

施方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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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崇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石嘴山市高新区蒸汽管网综合利用项目

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致：宁夏九通盛达能源有限公司

宁夏崇源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作为贵公司申报石嘴山市高新区蒸汽管

网综合利用项目（简称“项目”或“本项目”）专项债券（简称“本次债券”）

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债券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

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基于本所律师

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及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2.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对所涉及的有关事实进行调查过程中，

已得到贵单位及相关单位如下确认和保证：

（1）已提供本次工作所需的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证明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

（2）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

隐瞒、虚假、误导及重大遗漏之处；

（3）所提供的关于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或相符；

（4）所提供的文件上的签字、盖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

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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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相一致。

3.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对于贵单位及相关单位提供

的所有相关文件、资料及说明已经进行了法律审査，并据此作出相关判断。

4. 对本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据有关政府部门、贵单位或其他单位出具的证明或说明文件岀具法律意见。

5.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次债券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对项目主管

部门的行为及本次债券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

6. 本所仅就本次债券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表/

报告、审计报告、专项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

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对于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财务、

评估等数据，本所律师均系引用，请以贵单位聘请的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所作

出的专业核查和判断为准。

7.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单位申报本次债券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本所同意贵单位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监管机构相关呈报文件中

自行引用或按其要求部分或全部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贵单位做上述引

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出具后，因贵

单位的任何修改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除非贵单位已书面告知并经本

所律师确认，本所律师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使用，不用于解释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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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根据我国《预算法》、《证券法》、《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债券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宁夏九通盛达能源有限公司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其基本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宁夏九通盛达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200MA76F2K0X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金 3,500 万(元)

出资人信息 石嘴山市九柱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供暖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

应；仪器仪表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

售；阀门和旋塞销售；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工程

管理服务；五金产品零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充电桩销售；金属制

品销售；销售代理；市政设施管理；仪器仪表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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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及真空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环境卫生公共

设施安装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

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石嘴山市惠农区静宁南街以东，滨河大道以西黄河

古渡坊 8号楼 19 号

法定代表人 周磊

成立日期 2018 年 7月 19 日

核准日期 2024 年 4月 2 日

经营期限 2018 年 7月 19 日至 2068 年 7月 17 日

登记状态 开业

登记机关 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惠农分局

本所律师认为：宁夏九通盛达能源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并存续的国有企

业，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

重违法企业名单,具备城市建设投资管理或者组织实施建设投资项目的主体

资格，系适格的项目主体单位。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显示，本项目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胜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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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1.本工程长输管道为低压管道，全长约 4626 米(主管道采用 DN350 全

长约 4550 米，预留管道采用 DN200 全长约 76 米，不含弯道补偿)，计算

起点为石嘴山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置产业园(姚西路与世纪大道东南角 300 米

处)，终点为京青线与团结路东南角 50 米处，由西向东按照规划部门指定

位置敷设。起点供汽压力为 1.06MPa，供汽温度 274℃，终点用汽压力为

0.65MPa，用汽温度为 239℃，用汽量 45th，途中预留口 1 用汽压力为

0.67MPa，用汽温度为 248℃℃，用汽量 5th，预留口 2 用汽压力为 0.66MPa，

用汽温度为 245℃，用汽量 5th，满足使用要求。

2.管道除过路采用路下敷设钢套管形式穿越、管道过沟、渠、光缆、电

缆采用钢桁架架空敷设外，其他路径均采用混凝土支墩架空敷设，按照建设

单位要求，起终点安装手、电动闸阀。（3）对热网管线设置管线智能化监

测、视频监控系统。

（二）项目公益性

随着社会对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和居民在环境治理方面给予高度关注，

各项环保政策及法规也已相继出台，对环境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和标准。

本项目的实施可以大大减少燃煤锅炉所形成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对大

气的污染，减少城市煤炭和灰渣运输以及噪声污染源，避免了二次扬尘，改

善采暖季区域环境，提高环境空气质量。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实施对于加快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的

发展与繁荣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良

好。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将会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为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遇。由于蒸汽管网的改善，

也必然带动各项产业发展，给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并提高经济收入，



宁夏崇源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7—

具备公益性特征，项目建成后高温蒸汽销售收入和园区供暖收入较为稳定，

符合财库〔2020〕43 号文关于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专项债券的

要求，以及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

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三）项目资金来源

本项目批复的静态总投资为 3,173.51 万元，未考虑建设期利息。本次

按照发行专项债券实际情况考虑，由于融资成本发生变化，故总投资需增加

建设期利息 23.00 万元，调整后总投资为 3,196.51 万元。经调整后的项目

估算总投资（含建设期利息）为 3,196.51 万元，较原可研和备案证投资额

3,173.51 万元增长 0.72%。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

回族自治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发〔2020〕7 号），目前

本项目调整未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的 10%，故无需重新报

批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资金来源由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国家和自治区专项资

金，剩余由项目实施单位筹措，其中（1）本项目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 2,000.00 万元，计划于 2025 年发行完毕，债券期限为 20 年。（2）项

目单位自筹 1,196.51 万元，主要由项目单位经营利润筹措，自筹资 金届时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保障如期到位。

融资计划：本项目计划发债 2,000.00 万元，发债期限 30 年，发债利

率 2.30%，偿债方式为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利息一次，债券到期后

一次性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本金设置符合国发〔2015〕51 号以及国发

〔2019〕26 号）关于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应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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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 号）等文件进行投后管理和使用，切实做好保护投资人的工

作。

（四）项目审批手续

（1）2024 年 10 月 31 日，由宁夏泓育服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备案，

建设地点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湖经济开发区，建设内容主要为：建设公寓

楼及餐厅，并配套安装及室外给排水、消防管网、供暖管网、供配电管网及

设备购置等配套设施建设。

（2）2024 年 7 月 5 日，由宁夏泓育服务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不动

产权证，证件号：宁(2024)石嘴山市_不动产权第 D0006776 号。项目土地

性质明确，产权清晰，土地不影响项目建设。

（3）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24 年 7 月 11 日由宁夏泓育服务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证件号：地字第 640202202400005 号）。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4 年 7 月 24 日由宁夏泓育服务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证件号：建字第 640202202400018 号）。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4 年 9 月 30 日由宁夏泓育服务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证件号：640200202409300101）。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现已取得备案、土地及规划以及施工手续，手续

齐全。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驰远天合会计事务所对本项目提供《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情况如下:

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分析结果,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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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存续期内项目预计可偿债收益合计 22,152.01 万元,债券本息合计为

2,920.00 万元，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 7.59 倍,还本付

息资金有充分保障，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自求平衡。

综上所述：宁夏九通盛达能源有限公司已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作出了《财务评估报告》。根据该《财务评

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实现的情况下,本

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次融资本息,资金无法偿还风险较低,满足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三、本次拟发行债券的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

宁夏崇源律师事务所（本所）受宁夏九通盛达能源有限公司委托并出具

了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于 2011 年 04 月 25 日批准设立并合法

存续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640000564145766N），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二）《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

驰远天合会计事务所受银川安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并出具了《财务

评估报告》。

新疆驰远天合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01 月 0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722368296W）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于 2018 年 6 月 7 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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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65010032，批准执业文号：

新财协字〔2001〕01 号），具有提供财务评价服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为申报本次债券之目的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各机构根据其业务范围出具的

上述专业文件,可以作为申报本次债券的专业依据。

四、项目潜在风险

（一）工程风险

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设计本身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工程

量增加、投资增加、工期延长所造成的损失。

（二）技术风险

本项目所涉及到的建设方面的技术问题比较简单，但在具体选用一些建

筑材料时可以比选的空间较大，如何优化选用会对工程的造价造成较大的影

响。

（三）经营风险

现阶段行业体制仍处于改革变化中，在项目运转和操作过程中面临一定

的风险。若相关政策调整，可能会影响项目的正常推进，从而对项目的推进

和资金的管理带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从事职业技术学院基础设施建设和运

营，其投资规模和收益水平都受到经济周期影响，如果未来出现经济增长放

缓或者衰退，对项目实施机构的业务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项目实施机

构的盈利能力。项目实施机构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趋势也会

对项目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四）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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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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